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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

体发展活力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直各有关单位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持续深化“证照分离”

改革部署，有力推动照后减证和优化审批服务，不断创新和加

强事中事后监管，根据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深化

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实施方案的通

知》（浙政发〔2021〕24 号）和《丽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
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实施方案

的通知》（丽政办发〔2021〕57 号）文件精神，经县政府同意，

现就我县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

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景政办发〔2021〕30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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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实施清单动态管理

将我县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全部纳入清单管理，逐项确定改

革方式、具体改革举措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，统一编制形

成《景宁畲族自治县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清单（2021 年）》。

清单实行动态调整更新并向社会公布，接受社会监督。清单之

外，非禁即入，一律不得限制企业进入相关行业开展经营。各

部门要对清单之外限制企业进入特定行业开展经营的管理事项

进行全面自查清理，对实施变相审批造成市场分割或者加重企

业负担的行为，要督查整改并追究责任。

二、分类推进事项改革

各部门严格按照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深化“证

照分离”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
（浙政发〔2021〕24 号）和《景宁畲族自治县涉企经营许可事

项改革清单（2021 年）》要求，采取直接取消审批、审批改为

备案、实行告知承诺、优化审批服务等四种方式分类实施改革，

落实具体改革举措以及事中事后监管措施。县级各有关单位要

做好与市级对口部门的对接、沟通，及时反馈改革过程中发现

的问题，深化细化工作措施，及时落实各项改革事项的后续具

体举措，确保改革措施落地。

三、深化商事制度改革



— 3 —

完善经营范围规范化登记，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的经营范

围规范目录中企业自主选择经营范围，做好涉企经营许可“双

告知”。加强电子营业执照推广，加快推进电子营业执照多维度

运用。推进对民宿、餐饮等 27 个行业，36 个涉企经营许可事

项，在全县推行准入准营“一件事”全流程办理，打通审批层

级壁垒，推行一网申报、并联审批、限时办结。

四、强化事中事后监管

严格按照“谁审批、谁监管，谁主管、谁监管”原则，依

法对市场主体进行事中事后监管，坚决防止和纠正以批代管、

不批不管问题。直接取消审批、审批改为备案的，由原审批部

门依法承担监管职责。各有关部门对照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要求，

梳理各自职责范围内的监管事项、监管对象、监管内容，加快

制定工作指引，并纳入事中事后监管计划。对直接取消审批和

审批改备案的，相应的监管事项原则上纳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管事项清单；对实行告知承诺或优化审批服务，且直接涉及

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，纳入重点监管事项清单，依

法依规实行全覆盖重点监管，其他监管事项纳入“双随机、一

公开”监管事项清单。全面推广掌上执法系统。充分利用大数

据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，探索远程监管、移动监管等措施，不

断提升监管科学性和有效性。

县市场监管局、县司法局、县大数据发展中心、县行政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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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中心等牵头部门按照职责分工，负责改革具体协调推进工作。

各有关部门要加大改革力度，加强业务指导，确保本部门、本

系统各项改革措施落地，并每月报送“证照分离”改革工作数

据。加强改革政策的工作培训和宣传解读，及时优化业务流程，

完善工作规则和服务指南，为企业提供更高效率的服务。

附件：1.景宁畲族自治县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清单（2021年）

2.县级有关单位名单

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11 月 23 日

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26 日印发


	BodyEnd

